
转发关于加强 2023 年秋季开学校园食品安全监

管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城市社区管委会、市食品安全委员会相关成员

单位：

现将《赣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加强 2023 年秋季

开学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（赣市食安办字〔2023〕9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文件要求，认真抓好落实，确保校园食

品安全。

附件：关于加强 2023 年秋季开学校园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

通知

龙南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

2023 年 8 月 30 日


